
2023年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 公益性岗位
的自查报告(优秀8篇)

整改报告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通过对问题的总结和整理，
我们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在编写竞聘报告
时，我们可以参考专业书籍和权威资料，以确保内容的准确
性和权威性。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一

我院现有公益性岗位人，其中后勤管理处人，学生公寓人，
各岗位工作内容为：

校园环境卫生岗位要保证学院环境卫生，校园道路干净整洁
无垃圾，垃圾桶每日清理无堆积。

公寓保洁员要保持公寓、教学楼内部整洁，要求楼道无杂物，
厕所无异味，窗台、玻璃干净。

公寓门卫要保证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禁止非本楼人员入内；
严格监管学生执行学院规定的作息时间，禁止学生旷课、晚
归。

维持学生公寓楼内的安全、秩序。

各公益性岗位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均比照同岗位正式人员，
节假日加班按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二

公益性岗位是所有就业扶持政策中优惠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
大量的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公益性岗位重新就业，不但保障了
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对全市社会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但与此同时，公益性岗位又是就业资金支出量最大的一
项政策，由于资金限制，在大批量开发公益性岗位的同时，
又因为资金总量有限，无法深入落实其他促进创业、就业的
扶持政策。而在沧州市全面落实公益性岗位三年协议期满的
退出政策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公益性岗位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由于机关、事业单位的
后勤服务性岗位和一般用人单位列入公益性岗位后，可为各
单位节省大量资金，因此深受各单位的欢迎。目前沧州市的
各单位都积极申请公益性岗位，但由于资金的限制，人社部
门不能全部承担，因此不能满足各单位的用人需求。

(二)对公益性岗位难以管理。目前沧州市公益性岗位实行的是
“谁用人、谁管理”的管理模式，由就业服务部门定期抽查。
但由于就业部门承担的就业任务繁多，人员编制有限，如果
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人员联合骗取就业资金，将难以查出。
而且由于目前公益性岗位统一规定，无论工作成绩优劣，三
年到期分流，且用人单位对招用人员存在管理不严现象，而
上岗人员也大多年龄偏大，工作能力偏弱，且存有倦怠投机
心理，上岗后不遵守用人单位的工作制度，工作质量不高。

(三)社区劳动保障协管人员三年期限，影响了社区就业服务
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了建立公益性岗位能上能下的“退
出机制”，在20xx年制定公益性岗位分流方案时，为保证公
平起见，采用了“一刀切”的办法，所有公益性岗位全部三
年到期。但是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岗位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需要熟悉劳动、保障政策，还需要熟悉社区居民家庭情况，
三年时间刚刚熟悉工作，又马上到期，影响了社区劳动保障
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公益性岗位人员享受工伤保险有一定困难。沧州市的公
益性岗位是由派遣公司统一为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缴纳工伤
保险，所以工伤保险认定的责任部门是“公益性岗位派遣公
司”，因此，虽然人社部门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专门协议，注



明出现工伤由人社部门协助用人单位办理相关手续，但是一
旦出现需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时，用
人单位如以“非工伤保险缴费方”为由拒绝承担费用，人社
部门也缺乏强制执行措施。而人社部门的就业专项资金中没
有此项资金支出的出处，因而无法保证工伤人员的补偿要求。

从整体上看，公益性岗位的确是深受广大就业困难人员和用
人单位拥护的一项就业扶持政策，也是就业部门进行托底安
置困难人员的主要抓手，今后还应大力开展，针对开发管理
公益性岗位，沧州市总结出如下四点建议：

(一)进一步规范公益性岗位的范围，明确：只有为社会公众
提供服务，涉及社区居民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和公益性服务
岗位才为公益性岗位。对其他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只给
予社保补贴，不再给予岗位补贴。

(二)将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岗位定为特殊公益性岗位，招聘高
素质人员，不受三年协议的限制，这样可保障社区就业和社
会保障工作的连续性，提高服务质量。不能全部按三年的规
定一刀切。

(三)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性岗位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由人社
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成检查小组，对用人单位的公益
性岗位开发及管理情况每年组织不少于4次的检查，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可组织不定期检查。对公益性岗位人员上岗情况、
工作情况以及用人单位的考勤考核、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发
放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检查。设立举报电话，对弄虚作假
不符合条件的、不上班吃空饷等违规情况给予撤销岗位、追
回补贴等处罚。情节严重的给予用人单位警告或撤销开发资
格等处罚。

(四)在就业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中加列工伤保险补偿费用，用
于承担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对工伤人员的伤残、就业补助费用，
以维护就业困难人员的切身利益。



(五)对于已建立公益性岗位的退出机制的地市，由于就业资
金保障性支出减少，便造成了就业资金支出总量上的减少，
因此，建议加大对已建立公益性岗位的退出机制的地市，其
就业促进性资金支出的扶持力度。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三

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开展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益性岗位用工
大检查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公益性岗位
开发管理工作，配合省人社厅关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益性
岗位用工大检查工作，我院自8月24日至9月3日对学院现有公
益性岗位用工情况从各方面进行了细致彻底的摸底调查，现
将自查情况作如下汇报：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四

虽然国家和省政府明确规定，公益性岗位除距退休年龄不足5
年的`可以延长到退休，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但由于种
种原因，在20xx年前，沧州市公益性岗位没有建立有效的退
出机制，公益性岗位只进不出，第一批公益性岗位已在岗6年
时间，仅市直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就已达4787人，全年公益
性岗位两项补贴达到5500万元，就业专项资金已无力承担，
更无法开发新的公益性岗位安置新产生的就业困难人员。在
岗人员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符合条件但无法享受公益性岗位
政策的人员也非常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沧州市人社局通
过反复调查摸底，广泛征求用人单位意见、就业困难人员意
见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意见，研究起草了《沧州市公益性岗位
协议期满人员的分流方案》，对三年协议期满人员分三种类
型制定了享受十种不同扶持政策，《分流方案》经市政府第
四十一次常务会通过后，市人社局又立即研究制定了更加具
体的《分流人员失业保险救济金领取办法》、《分流人员养
老保险接续办法》、分流人员的手续办理流程以及《就业援
助政策明白卡》，同时动员各级就业服务部门准备了充足的



就业岗位，只要分流人员有上岗要求，即可及时为其提供就
业岗位。分流工作从20xx年5月1日起开始执行，经过沧州人
社部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充足的岗位安排，妥善处理了
部分在岗人员不理解政策、前往市委、市政府上访的事件，
沧州市公益性岗位的退出机制正式建立。20xx年，全市共
有2800多人离开公益性岗位，节省就业资金3000万元，保障
性支出的减少，使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技
能培训、小额贷款贴息等促进性的就业工作。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五

某个职员被调配到一个自己不太满足的部门或岗位上，由于
本身持有抵触心理，加之工作时间久了，很有可能会产生对
现有工作厌倦的情绪。因此，就会导致在工作效率、工作质
量、工作态度等方面出现问题。正如人们天天的三餐一样，
天天吃的都是美味佳肴，也会有厌倦的一天；假如适时的换换
“口味”，食欲定会大增，精神百倍。所谓“求新”，除了有
“新意”之外，大概还会参加“新鲜感”。

总之，实行岗位轮换，可以强化对各种不同岗位职工的监督
制约力度、增强机构和职工活力、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勤政
廉政建设；可以强化要害岗位权力运行，防止发生违法违纪
问题。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不能
太片面，我们并不是说实行岗位轮换就能把xx银行内部所有
违规违纪问题完全杜绝，否则，这个问题就不会长时间受到
关注，也不会被称为久治不愈的“顽疾”了。只能说实行岗
位轮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纪检监察工作和合规治理，起
到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的作用。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六

沧州市自20xx年以来，制定下发了《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
管理的有关规定》，明确了公益性岗位的范围、开发与管理、



协议期限以及两项补贴的拨付程序等内容。凡用人单位开发
公益性岗位，需经就业行政部门审批，所有招聘工作采
取“面向社会，自愿报名”的方式进行公开招聘。由就业服
务部门负责发布招聘信息，组织招聘工作，对公益性岗位人
员上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审核拨付公益性岗位的两
项补贴。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七

沧州市自20xx年以来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截
止20xx年底，全市已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2万人，主要集中
于园林绿化、交通协管、劳动保障协管、计生协管以及各单
位保安、保洁等工作岗位上。截至20xx年一季度，全市公益
性岗位在岗人5385人，其中劳动保障协管员549人，社区其他
工作协管员639人，交通协管员314人，保安、保洁、保绿岗
位xx人，其他公益岗位956人，企业吸纳人员614人。公益岗
位上岗人员多为大龄就业困难人员、低保家庭人员和长期失
业者。“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公益性岗位既避免了
直接资金援助形成的依赖性，也提高了就业困难人员的劳动
技能，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目前我市公益性岗位人员用
自己的辛勤工作，不但使自身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同时也
为沧州的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公益性岗位自查报告篇八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初到一个单位工作都能够做到谨慎从事，
严格自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逐渐变“油”了，对自
己的要求逐步放松。首先是从思想上解除“武装”，自觉不
自觉地撤除了自律的“条条框框”；再就是开始打“擦边
球”，不该办的事偷偷地办、侥幸地办；最后是“闯红灯”，
受利益的驱动，明知是违反规定，甚至违法违纪的事，也胆
大妄为。一些人的犯罪过程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已经形成
的道德观念，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人的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



力。同时，常人具有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所谓进取
心理，能够促使人们在相对时间里珍视手中的权力。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这种“心理控制”的力量会逐步
减弱。依据这一规律，对干部实行岗位轮换是非常必要的。


